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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全國安全防護工作作業要點 

一、 為貫徹執行有關危害國家安全及違反國家利益之安全防護工

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 全國安全防護工作，由法務部主管，並指定調查局協調執行。 

三、 全國安全防護工作之區分如下： 

（一） 機關安全防護。 

（二） 軍中安全防護。 

（三） 社會安全防護。 

四、 機關安全防護工作，由法務部督導調查局及廉政署辦理。 

五、 軍中安全防護工作，由國防部督導政治作戰局辦理。 

六、 社會安全防護工作，由內政部督導警政署及移民署辦理；海

洋委員會海巡署協助辦理。 

七、 前三點所定督導機關於必要時，得訂定各項安全防護工作執

行規定，分行實施。 

八、 全國安全防護工作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 機密維護。 

（二） 安全維護。 

（三） 機密及安全維護教育。 

九、 為協調各有關機關，配合執行全國安全防護工作，特設置全

國安全防護工作會報，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十、 機關、軍中、社會安全防護執行機關及協助執行機關於辦理

機密維護、安全維護業務時，發掘境外敵對勢力滲透，意圖

竊密、破壞影響國家安全案件，得透過會報機制函送法務部

調查局偵處。 

十一、 機關、軍中、社會安全防護執行機關與協助執行機關於辦

理機密及安全維護教育時，有關防制滲透宣導業務，得請

法務部調查局配合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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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全國安全防護工作會報設置要點 

一、 為協調各機關推動全國安全防護工作，特依全國安全防護工

作作業要點第九點規定，設置全國安全防護工作會報（以下

簡稱本會報）。 

二、 本會報由法務部部長召集，並指定調查局綜理秘書業務。 

三、 本會報置委員二十一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由內政部、

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

部、科技部、文化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大陸委員會、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之機關副首長，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法務部

調查局、法務部廉政署、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國防部憲兵指

揮部、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移民署之機關首長兼任之。 

    本會報得視議題需要，邀請未列本會報之機關副首長出

席。 

四、 本會報之上級指導為行政院，並邀請國家安全局列席。 

五、 本會報每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報。 

六、 本會報任務如下： 

（一） 關於全國安全防護工作決策及重大措施之規劃事項。 

（二） 關於重大全國安全防護工作計畫之諮詢審議事項。 

（三） 關於全國安全防護工作法令之研擬、諮詢審議事項。 

（四） 關於全國安全防護工作之諮詢、評議事項。 

（五） 關於全國機密及安全維護教育之推行事項。 

（六） 其他有關全國安全防護工作之協調事項。 

七、 為貫徹本會報決策，另設置督導小組，並在各直轄市、縣(市)

設置地區安全防護工作執行會報，其組成及運作方式如下： 

（一） 督導小組：由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廉政署、國防部

政治作戰局、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內政部警政署、內

政部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之副首長，及所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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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務主管組成，調查局局長負責召集，每半年召開

督導小組會報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報，會議紀

錄陳報本會報備查。 

（二） 地區安全防護工作執行會報：由機關、軍中、社會安

全防護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單位)首長組成，法務部

調查局所屬調查處(站)主管負責召集，並邀請轄區直

轄市、縣(市)政府負責統合、督導安全防護工作之副

首長或幕僚長列席，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報或邀請地區相關機關人員列席，除臨

時會報外，督導小組應輪派成員列席指導。 

    各作戰區得視需要，邀集地區安全防護工作執行會報成

員及相關機關業務主管召開臨時會報。 

八、 前點所定督導小組及地區安全防護工作執行會報之與會成

員、各級會報秘書單位及相關工作事項，另以全國安全防護

工作會報作業要點規範之。 

九、 本會報委員與督導小組及地區安全防護工作執行會報成員，

均為無給職。 

十、 本會報所需經費，由法務部調查局編列預算支應。 


